
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
粤组协〔2021〕63 号

关于开展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会展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、省委省政府《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行动

方案》具体工作要求，打造会展品牌，创新会展模式，提升

会展发展质量。在广东省商务厅的委托和指导下，我会

完成了《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认定办法》、《广东省

会展项目百强评定指标标准》和《广东省会展项目百

强申报指南》等文件的编撰工作。

根据工作安排，为进一步明确申报及认定工作的

相关事宜，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有意向申报的企业详细阅读相关附件内容，

于 2022 年 1 月 5 日之前，完成所有资料的报送。

二、所报送资料中的数据，如属国家商务部、统

计局《展览业统计调查制度》中明确要求填报的数据，

须与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“展览业管理信息应用



系统”中填报数据一致，未填报的，必须按照规定填

写。

三、被评为会展百强的项目在今后宣传推介、政

策扶持等工作中给予优先和加分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1：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认定办法

附件 2：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评定指标标准

附件 3：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申报指南

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文件送达地址：

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（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68 号中

洲中心南塔 A 座 29 楼）

联系方式：

座机：020-89231839 转 848

手机：188 1322 5006（湛小姐），158 1717 1893（潘小姐）

电邮：gfoa29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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